
安排购物及自费补充协议书

甲方：

乙方：

您报名参加 年 月 日 旅游，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行程以及

导游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为准，另外，经旅游者的选择与地接社平等协商，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上述行程

安排境外活动。根据地接社的产品设计，您到旅游目的地后与地接社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一、自费及进店场所名称和参考逗留时间说明：

旅游者自愿并同意状态下，可自费前往行程中未含的地方特色自费活动项目，地接社将根据当地特色

安排自费项目供您选择，当地导游会予以协助。

1、参考逗留时间不含用餐购物店讲解时间：详见报团确认行程中双方约定

2、自费项目推荐：详见报团确认行程中双方约定（注）电子合同行程为此次出行的基础行程

3、甲方委托乙方带领参观： 综合免税店（1 小时）

“真珠”文化馆（1 小时）

御彩化妆品店（1 小时）

甲方委托乙方参加活动如下：

项目名称 详细内容 价格

东京半日游 【东京湾游船】+【新宿都厅展望台】+【台场海滨公】 680元/人

大阪一日游
【世界抹茶之乡宇治】 +【平等院】+【奈良公园】+

【东大寺】+【春日大社】
780元/人

东京半日游用车 半天车费 400元/人

东京一日游用车 全天车费 600元/人

大阪一日游有车 全天车费 600元/人

二、相关约定说明：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基于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的前提下方可此行程

的报价及境外所需进的购物店和导游推荐的自费项目，旅行社工作人员在签订合同时已认真的明确告

知本人并无任何强买、强购的违规要求，双方自愿签字确认按此行程约定执行。



2、甲方或其派出的带团导游不得有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前述行为，旅游者有权

拒绝前往并可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家相关部门举报。

3、本协议的履行双方均需确认是在不影响团队正常行程安排或不影响同团其他旅游者（即需妥善安

排不前往购物场所的旅游者）的前提下方可。

4、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甲方承诺该购物场所售卖的产品不存在假冒

伪劣产品。

5、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可能因地区差异及进货渠道等原因其售卖产

品的销售价格，甲方不能保证是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是一致的，因此甲方郑重提醒前往购物的旅游者谨

慎选择是否购买。

6、旅游者在购买产品时请主动向购物场所需要发票或售卖单据以做凭证。

7、购物场所同时向本地公众开放且价格与当地市场均价差异不大的场所如购物一条街、奥特莱斯、

连锁（百货）超市、免税店等购物场所不属于《旅游法》规定的“旅行社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范围。

8、产品设计的行程单中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以内及周边购物点不属于安排的购物场所， 地

接社不建议购买，如购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关于退换货说明：

1、本协议约定下旅游者在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购买的产品，如旅游者有退换货要求

时需将产品及售卖单据以及退换货说明提交甲方或组团社，甲方或组团社有协助乙方退换货的责任和

义务。

2、对于旅游者退换货要求为在货品退货约定期限内（请务必购买时确认货品退换货要求且向购物场

所书面确认），其中食品及化妆品类产品退换货时需保持其外包装完好，其他类产品则需保留产品外

包装。本协议适用于境外当地法律法规。以上“安排购物及自费补充协议书”您已认真阅读,同意以

上条款，如境外有超出行程以外，自行实施其它项目的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您自行承担，旅行社

协助配合处理。如您拒绝上述行程，则地接社将按照国内提供的行程安排并将收取费用进行补差。以上

协议，各协议人，保证遵照执行。

甲方（签字或盖章）： 旅游者签字：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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